
獲得保障與返還金

LHB SAVING 15/6 (Sure)
(泰國人壽樂享儲蓄 615 (保證) 儲蓄保險)

Assured by



項目核心亮點

備註：
(1) 利益與保障額均為保單生效日保險金額的百分比。
(2) 承保審核須遵循本公司規定的準則。
(3) 相關準則須遵循稅務局的規定。

(3)

人壽保障高達 600%
自第 1 至第 14 保單年度末起，每年可領取 6% 的返還金。

合同期滿時， 保證返還全部已繳的保費。

無需體檢，且無需答覆健康告知問卷。

每年最高可享受 100,000 泰銖的個人所得稅抵扣額度。

(1)

(1)

LHB Saving 15/6 (Sure) 適合誰?

尋求家庭安全保障的人群
在發生不可預見的意外事件時，
確保家人生活無憂。

財富傳承與遺產規劃者*

作為稅務管理工具，
實現資產的高效傳承與轉移。

(2)

如果保單未指定受益人，或所指定的受益人先於或與受保人同時身故，保單項下的保險利益將作為受保人的遺產處理。*

提示： 投保人應在每次投保決定前，詳細了解保障範圍、條款及相關條件。
    



利益於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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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除合同期滿當年以外的每個保單年度末，領取 6% 的返還金。

人壽保障是保單生效日保險金額的百分比，或保單現金價值，或已繳保費的 101%（以較高者為準）。

合同期滿時領取保險

金額的 606% 
或已繳保費的 

101%

備註： 保險利益與保障均按保單生效日的百分比。
    投保人可購買多份泰國人壽 LHB 樂享儲蓄 15/6 儲蓄保險，但在與其公司規定的其他保險綜合計算總保險金額，須符合相應的額度限制。

• 30 天至 70 歲：每位投保人通過所有渠道購買屬於風險限額類產品組中所有保單的總保險金額，在综合計算後不得超過 2,500 萬泰銖。

• 71 歲至 80 歲：每位投保人通過所有渠道購買屬於風險限額類產品組中所有保單的總保險金額，在綜合計算後不得超過 1,500 萬泰銖。

承保條件

詳細
保險名稱

最低保額

最高保額

保險期間

繳費期限

投保年齡

繳費週期

繳費方式

附加險

LHB Saving 15/6 (Sure)

50,000 泰銖

25,000,000 泰銖*

15 年

6 年

30 天至 80 歲

年繳、半年繳、季繳和月繳

可使用信用卡繳付保費

不可附加其他保險

*



保費率

968,000

988,000

997,000

1,000,000

493,680

503,880

508,470

510,000

251,680

256,880

259,220

260,000

85,184

86,944

87,736

88,000

193,600

197,600

199,400

200,000

98,736

100,776

101,694

102,000

50,336

51,376

51,844

52,000

17,036.80

17,388.80

17,547.20

17,600

保險金額 100,000 泰銖

年繳 半年繳 季繳 月繳
 0 - 40

41 - 60

61 - 70

71 - 80

96,800

98,800

99,700

100,000

49,368

50,388

50,847

51,000

25,168

25,688

25,922

26,000

8,518.40

8,694.40

8,773.60

8,800

 每 100,000 泰銖保額對應的保費

男性和女性年齡
(歲)

保險金額 200,000 泰銖

保險金額 1,000,000 泰銖

 0 - 40

41 - 60

61 - 70

71 - 80

 0 - 40

41 - 60

61 - 70

71 - 80

年齡
(歲)

 每 200,000 泰銖保額對應的保費

 每 1,000,000 泰銖保額對應的保費

男性和女性

男性和女性

年繳 半年繳 季繳 月繳

年繳 半年繳 季繳 月繳
年齡
(歲)

(單位 : 泰銖)

(單位 : 泰銖)

(單位 : 泰銖)



保險合同的有效性

本公司不承保的情況

LHB Saving 15/6 (Sure) 是泰國人壽樂享儲蓄 615 (保證) 儲蓄保險的市場行銷名稱。
Land and Houses 銀行（大眾）有限公司作為壽險代理人，僅負責介紹壽險產品和提供保費收款的便利。
泰國人壽保險（大眾）有限公司將負責保單中規定的保障條款和利益。

本中文譯本僅供參考。泰文版本為唯一具有法律約束力的版本。如果泰文版本與中文譯本有任何差異，則以泰文版本為准。

1. 受保人於保單生效日、續保日、最後一次複效日或本公司批准增加保險金額之日起 1 年內自殺，但僅限於所增加的保險金

    額部分。

2. 受保人被受益人故意殺害。

3. 受保人陳述的年齡不正確，且本公司能夠證明在保險合同時，其真實年齡在本公司正常業務範圍內的保費所限之外。

重要須知

    如果受保人明知且在人壽保險申請書、健康聲明書以及任何其他補充聲明中作虛假陳述，或者明知某項事實但在申請投保時

未向本公司披露，而本公司如果當時已獲知該事實，可能會促使本公司要求增加保費或拒絕合同，則該保險合同將根據

《民商法典》第 865 條成為可撤銷合同。本公司可據此撤銷合同並拒絕支付保單款項。本公司的責任將僅限於退還已向本公司

繳交的全部保費。

1. 受保人自收到本公司保單之日起 15 天內有權取消保單（冷靜期），將可獲得退還保費，但需扣除每份保單 500 泰銖的公

    司行政費用以及實際支付的體檢費用（如有）。
2.  冷靜期過後，如果保單已繳付保費並具有保單現金價值且仍然有效，受保人可以行使保單退保權，但所獲得的金額可能少

    於已繳付的保費總額。

3. 本保險產品為人壽保險而非存款。為了獲得利益，投保人應付清保費，並持有保單直至合同期滿。如果保單在合同期滿前

    終止保障，受保人可能無法獲得全額退款。

4.  申請投保、變更或取消主險合同或附加合同可能會影響到每年可用於個人所得稅抵扣的保費金額。

提示： 投保人應在每次決定投保前了解保險合同的詳細資訊、保障範圍和條件。 

10.02.2026

Muang Thai Life Assurance PCL
250, Ratchadaphisek Road, Huai Khwang, Bangkok 10310

Assured by


